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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金矿地质详查储量承包验收规定(试行)
关于印发《岩金矿地质详查储量承包验收规定》（试行）的通知
（国金地字＜１９９３＞第１３２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黄金管理局（公司）：

为进一步搞好金矿地质详查储量承包工作，使详查储量的发承包、质量监控、详查储量报告的审查和验收工作有章可循，国家黄金管理局在广泛征求黄金、地质部门和基层单位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岩金矿地质详查储量承包验收规定》（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望在执行中认真听取有关方面意见，以便不断完善。

国家黄金管理局

一九九三年五月三日

岩金矿地质详查储量承包验收规定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完善岩金矿储量承包工作，搞好详查储量承包，强化质量管理，提高黄金地质勘查基金的投资效益，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是依据国务院赋予国家黄金管理局“对黄金资源的勘探，开发和生产建设实行统一管理”的职能，及国家计委关于金矿详查、勘探储量承包经费由黄金地质勘查基金承担的规定，在总结以往储量承包工作的基础上，参照有关规定、规范和规程制定的。

第三条 本规定是岩金矿详查储量承包工作的总体要求，也是岩金矿详查储量承包工作质量监控、报告审查和储量核收的依据。

第二章　详查储量承包工作目的及工作程度要求
第四条 详查储量承包工作的目的是：为进一步承包勘探储量提供依据；为小型矿山进行可行性研究及部分小型矿山的初步设计提供依据；为探建结合项目提供依据。

第五条 详查储量承包工作应按立项论证、设计编审、组织实施、报告编审和储量核收五个程序参照“金矿储量承包项目管理暂行办法”进行。项目实行合同管理。
第六条 矿区（床）地质

一、基本查明矿区地层层序、与成矿有关的岩石性质、特征、厚度、产状、分布和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岩相古地理等特征及对矿床的控制作用；

二、基本查明矿区主要构造的性质、产状、规模及对矿床的控制作用和对矿体的破坏程度；

三、基本查明矿区内岩浆岩的种类，岩体的产状、形态、规模、空间分布及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特征，研究其对矿体的控制或破坏作用；

四、基本查明与成矿有关的变质作用，了解其对金矿体（层）的控制作用和影响程度；

五、基本查明矿区内金矿床的分布特点和规律，并做出远景评价；

第七条 矿体（层）地质

一、基本查明矿床范围内矿体的数量、规模、形态、产状、夹石等特征，矿体的空间分布特点及赋存规律；

二、基本查明矿石的矿物成分、元素组合、有益有害组分及其含量和分布规律。金矿物的粒度、形态、嵌布关系、赋存状态，成色等；

三、基本查明矿石的结构、构造、自然类型、工业类型及品级；

四、基本查明矿床中共生矿产和伴生组份的种类、含量、赋存状态、相互关系及其规模；

五、基本查明围岩蚀变类型、强度、分带特征及与矿化的关系；

六、基本查明矿体（层）氧化带、混合带和原生带的分布范围及金的次生富集规律；

第八条 采选技术条件

一、水文地质

初步查明矿区内地表水体分布范围和平水期、洪水期、枯水期的水位、流速、流量、水深、水量，历年最高洪水位及其淹没范围；初步查明矿区含（隔）水层，构造破碎带、风化带、岩溶带的发育程度、水文地质特征和分布规律：基本查明地下水补给、迳流、排汇条件，地表水与含水层的水力联系。矿床主要充水因素及水文地质条件的复杂程度，初步预测矿坑的涌水量、初步评价其对矿床开采的影响程度、调查老窿及采空区的积水情况，大致圈定其分布范围。调查研究可供利用的供水水源的水量、水质和利用条件，指出供水方向；

二、根据矿体的围岩类型及矿石特性，初步划分矿区工程地质岩组。测定主要岩石和矿石的力学性质；被步查明矿区内断层、破碎带、节理裂隙、岩溶等的发育程度及分布情况，评价其对矿体及其顶、底板岩层稳固性的影响。对适于露天开采的矿床还应对采场边坡的稳定性提出评价意见。初步查明岩石风化、蚀变程度和软岩、软弱夹层的分布情况及对矿山生产的影响；

三、环境地质

初步查明岩石、矿石和地下水（含热水）中对人体有害元素、放射性及有害气体的成分、含量等；调查并搜集矿区及邻区的地震，泥石流、滑坡等自然地质灾害的有关资料，指出对矿山开采的影响和防治意见。并指出矿山开采对本区环境、生态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应采取的措施等；

四、矿石可选（冶）性试验

在研究矿石工艺学的基础上，基本查明矿石的选冶性能，一般应进行可选（冶）性试验或实验室流程试验，对难选（冶）及新类型矿石应进行实验室扩大连续试验。

第九条 勘探类型和勘探手段

矿床勘探类型的确定及勘探工程间距参照《岩金矿地质勘探规范》（试行）执行，不划分过渡的勘探类型（如Ⅱ至Ⅲ类、Ⅲ至Ⅳ类等）。

详查工作中除采用槽（井），钻探工程外，必须有坑探工程。一般要有一层或一层以上的坑道，用于了解矿体的连续性。沿脉坑道一般应在脉内施工，当矿体厚度较大或多层矿体时应用穿脉工程揭穿穿脉间距应按矿体的变化特点和无矿地段的分布情况确定。穿脉位置应尽量与勘探线对应。

第十条 储量比例

详查储量只承包Ｃ＋Ｄ级储量。Ｃ级储量应占Ｃ＋Ｄ级储量的比例要求如下：

矿床规模　　　　　Ｃ级储量所占比例（％）

特大型、大型　　　　２０－２５

中　　型　　　　　　１０－２０

小　　型　　　　　　５－１０

矿床Ｃ级储量所占比例，矿体形态简单的矿床按上限要求，复杂的取下限。

对特别复杂的矿床，如用第Ⅳ勘探类型网度进行勘查仍求不到Ｃ级储最，也可只探求Ｄ级储量。

Ｃ级储量应尽量分布在矿山首采部位，并起到验证Ｄ级网度的目的。

第十一条 矿床的综合利用评价

在物质组分的查定工作中，应对矿床中的共生矿产和伴生组分做出综合回收利用的初步评价。

第三章　详查储量承包工作质量要求
第十二条 地形测量、工程测量、地质填图工作质量要求

一、地形测量、工程测量

详查测量范围和地形图比例尺应满足地质填图和储量计算的需要，地形测量与工程测量的质量要求按ＺＢＤ１０００１《地质矿产勘查测量规范》执行。

二、地质填图

详查阶段应填制正规地形地质图和相应剖面图及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等有关图件；

矿区地形地质图比例尺一般为１∶５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

矿床（体）地形地质图比例尺一般为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

个别小而复杂的矿床应填制１∶５００地质图。

第十三条 探矿工程质量要求

各类探矿工程应满足现行各项规范和规程要求；

槽探工程布置除按有关规范要求进行外，必要时还应施工沿脉槽进行揭露。

钻探工程要确保工程质量、测斜、井深验证、岩（矿）芯采取率、水文地质、封孔等工作要严格按要求进行。终孔直径一般不得小于７５毫米；

地质探矿坑道布设应尽量考虑为将来矿山建设所利用。

第十四条 采样、加工、化验质量要求

一、在普查工作的基础上，采集必要的岩石、矿物、矿石样品及古生物标本；

二、基本分析样品的采集，样品长度一般０．５～１米，最长不大于１．５米厚度小于０．５米的薄矿层做一个样品；

槽、井、坑探取样，常用刻槽断面规格一般采用１０×５厘米，没有试验数据，不得任意缩小断面规格。取样应在一壁连续采取不得跳采。

矿芯采样：矿芯必须１／２切开并保留矿芯，不得全芯送样，样品切分必须有代表性。

基本分析的采样回收率要达到９５％以上，样品加工损失率不应大于５％。特别要注意大粒金的处理；

三、要确保化学分析、物相分析的工作质量，加强分析工作的质量检查，以保证分析成果的准确性。

第十五条 原始编录、综合整理、报告编制

一、原始编录是重要的基础地质工作，必须在现场进行。各项资料应取准取全，并进行自检、互检和抽查，建立质量检查验收卡；

二、资料的综合整理应贯穿于详查工作的始终。对工作中所获得的第一性资料，应及时综合、整理、研究，上升为理性认识，最终用图表、文字表述；

三、详查报告是详查成果的总结，是勘探或矿山总体规划等工作的依据，必须内容齐全，重点突出，数据准确。

上述工作质量均应满足现行各项规范、规程的要求。

第四章　详查地质报告的审查与验收
第十六条 工业指标

工业指标是圈定矿体和储量计算的依据。

根据国家计委“计土（１９８７）６３０号文“以及国家黄金管理局制定的《金矿工业指标制定细则（试行）》精神，工业指标由黄金主管部门批准下达。

第十七条 储量计算的一般原则

一、要严格按正式批准下达的工业指标圈定矿体和计算储量；

二、参与矿体圈定和储量计算的各项地质工作、工程质量均必须达到金矿地质规范（程）的有关规定要求；

三、对能分采分选的不同工业类型的矿石应分别计算储量；

对有工业价值的共生矿产和伴生组分，应按实际控制程度，分别计算各级储量；

四、储量计算的矿体面积、厚度、品位、体重等有关参数应是实测的数据，并应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五、详查报告中要圈出立项前及勘查过程中的采空区，对立项前的采空区和勘查过程中非法采矿形成的采空区储量应扣除；

六、储量计算图件的比例尺一般为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０。

第十八条 矿体圈定

一、应根据矿床（体）的地质特点、控矿因素和矿化规律来连接和圈定矿体；

二、在单工程中用等于或大于边界品位的样品进行圈定。小于最低可采厚度而品位较高时，可按米·克／吨值圈定；

三、连接矿体时，工程间推定的矿体厚度不应大于相邻两工程实际见矿的最大厚度；

四、矿体的外推边界，一般按各级储量的基本网度的１／２尖推或１／４平推。采用米·克／吨值圈定矿体边界时，要结合矿床（体）特点，一般不外推；但对薄矿脉型矿体，多数采用米·克／吨值衡量矿体者，可允许外推。厚度变化大的矿体，在矿体中部出现个别单工程样品的米·克／吨值达到要求时，可圈入矿体。

矿体外推时，同级网度原则上不能推同级储量。

五、圈定矿块时，若连续出现多个高于边界品位并低于最低工业品位的工程。一般只允许将一个工程圈入矿体；其余的应单独圈定表外矿。

第十九条 特高品位处理

特高品位下限值确定，一般应采用数理统计方法。如采用经验法，则特高品位是指大于矿体平均品位４～８倍的单样品位。

特高品位的样品必须进行处理。做法是在加密工程后并按矿体地质规律确定是否可圈出富矿段（带）；或做特高品位进行处理。凡已确定为特高品位的样品，均应进行第二次分析，二次分析结果在允许误差内，采用基本分析结果进行处理。

特高品位的下限值确定如下：

品位变化系数　　　　　　　　　　特高品位下限值

极不均匀（＞２２０％）　　　　采用８倍矿体平均品位

很不均匀（１６０－２２０％）　采用７倍矿体平均品位

不均匀（１００－１６０％）　　采用６倍矿体平均品位

较均匀（５０－１００％）　　　采用５倍矿体平均品位

均匀（＜５０％）　　　　　　　采用４倍矿体平均品位

处理时用特高品位所影响块段的平均品位代替。

第二十条 体重

体重是储量计算的重要数据，测定的结果要反映实际情况，测试样品的数量与质量均应满足规范的规定。

计算不同工业类型矿石的储量，应采用各自不同的平均体重。只有当不同矿石体重极相近时，才允许全矿床（体）用一个总平均体重。对致密坚硬的矿石，一般可用小体重，小体重样品的采集一定要有代表性；当矿石疏松、破碎或裂隙发育时则用大体重，并须测定湿度进行校正。

第二十一条 矿床技术经济评价

一、根据矿区的储量和自然、经济地理条件，结合国家的开发政策及项目勘查建设的总体规划，分析矿区工业开发的内外部条件，论证转入勘探工作、矿山建设及探建结合的可行性。

二、根据金矿床的地质、开采和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条件，分析将来矿山可能的开发方案及规模，提出适当的技术经济指标参数。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作出对矿床的初步技术经济评价。

第二十二条 凡实行储量承包的大、中、小型岩金矿详查报告，均由发包方（国家黄金管理局）或发包方授权的单位组织审查。发包方（国家黄金管理局）根据审批意见书和储量承包合同进行储量核收。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解释权属国家黄金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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